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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盈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本公司保证盈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作为对价向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购买其持有的

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伟助剂”）100%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套融

资，向高献国等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1,111.35万元，全

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费用。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338 号《资产

评估报告》，以201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大伟助剂 100%股权评估值为 

36,287.80万元。参考前述《资产评估报告》，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为 35,000

万元，其中30%的对价以现金支付，70%的对价以发行股份支付。 

2015 年 6 月 2 日，本公司与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签署了《关于浙江万盛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和《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补偿及奖励协议》。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审批情况 

2015 年 5 月 15 日，大伟助剂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大伟助剂全体股东将其

合计持有的大伟助剂 100%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各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5 年 6 月 2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交

易方案。2015 年 6 月 18 日，本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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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向龚卫良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61号），对本次交易进行核

准。 

二、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情况 

（一）购入资产整体情况 

大伟助剂系于2001年7月12日在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730107547K，法定代表人龚卫良。大伟助剂的住所为张家港

市南丰镇东沙化工园区。经营范围：CATE（2--乙基已胺系列）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原料及产品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5年3月31日，大伟助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万元，其中龚卫良持股39%、

勇新持股26%、黄德周持股20%、龚诚持股15%。 

（二）购入资产作价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338 号《资产

评估报告》，以201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大伟助剂 100%股权评估值为 

36,287.80万元。参考前述《资产评估报告》，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为 35,000

万元，其中30%的对价10,500万元以现金支付，70%的对价24,500万元以发行股份支付。 

公司采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25.45 元/股作为市场参考价，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即不低于 22.91 元

/股，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价格为 22.91 元/股。因本公司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为 22.78 元/股和 10,755,046

股。 

（三）购入资产交接情况 

2015年11月9日大伟助剂对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换发后的

新的营业执照，大伟助剂的股东变更为本公司。 

本公司向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发行的1,075.50 万股新股已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610738号验资报告验证，并于2015年12

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2015年12月11日，本

公司向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合计支付现金10,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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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购入资产盈利承诺实现情况 

（一）购入资产盈利承诺情况 

根据2015年6月2日本公司与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签订的《关于浙江万盛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补偿及奖励协议》，交易双方同意，就大伟

助剂净利润作出的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四个会计年度（含重组实施完毕当年，

即“利润补偿期间”）。交易对方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和龚诚承诺，大伟助剂 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税后净利润和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税后净利润两者中孰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 万元、4,500 万元、5,000 万元

和 5,500 万元。 

在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2015 年-2018 年），大伟助剂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数

的，则由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和龚诚按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的比

例以现金及股份的方式向本公司补偿。具体方式如下： 

1、盈利补偿 

① 当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 

当年度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

数）÷补偿测算期间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前述净利润数为经审计税后净利润和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两者

中孰低的净利润，如大伟助剂取得新增控制企业，按照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确定；累积

补偿金额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则

按照 0 取值，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②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以现金及股份的方式补足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

数之间的差额，具体补偿金额为： 

当年以现金补偿的金额=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

÷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当年度应补偿金额 

当年度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当年度应补偿金额-当年度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 

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按本次交易前所持有大伟助剂股权的比例承担上述补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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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补偿方式 

对于股份补偿部分，本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龚卫良、勇新、黄德

周、龚诚当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本公司在每个利润补偿年度的年度报告披

露后的 3 个月内就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之日后的 4 

个月内办理完毕回购注销事宜。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度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收购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本公司在补偿测算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当年应补偿股份

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公式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已获得的对应现金股

利部分（税后）一并补偿给本公司。 

对于现金补偿部分，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在收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后的 60 日

内支付完毕。 

2、减值测试补偿 

本公司将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大伟助剂

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

内已补偿金额，则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将另行按照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

价和股份对价的比例以现金及股份的方式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二）购入资产盈利承诺实现情况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经审计税后净利润和

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

两者中孰低的净利润 

36,459,121.92 44,736,393.22 17,678,215.91 98,873,731.05 

盈利承诺数 40,000,000.00 45,000,000.00 50,000,000.00 135,000,000.00 

差异数 -3,540,878.08 -263,606.78 -32,321,784.09 -36,126,268.95 

注：大伟助剂2015、2016年度财务报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大伟助剂2015-2017年度经审计税后净利润和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

润两者中孰低的净利润合计为98,873,731.05元，与盈利承诺数135,000,000.00元，相差

36,126,268.95元，盈利承诺实现率为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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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伟助剂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中包括因2015年度、2016年度会计差错调整减少的当期

净利润1,505.20万元，剔除此因素后，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经

审计税后净利润和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两者中孰低的净利润）

2,954.29万元、3,660.06万元和3,273.02万元，盈利承诺实现率分别为73.86%、81.33%

和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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